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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城镇租
房人口超过2亿，北上广深等一
线城市租房人口占常住人口比
例超过40%。而对于刚步入就业
市场的青年群体来说，相较于其
他群体，他们对租金的敏感度更
高。这也间接地催生了不少房
东动“歪脑筋”，部分房东开始将
车库、地下储藏室等非居住空间
进行单独出租。

9月15日《条例》正式开始
实施，其中明确：“用于出租的住
房应当符合建筑、消防、燃气、室
内装饰装修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规章和强制性标准，不得危及人
身安全和健康。厨房、卫生间、
阳台、过道、地下储藏室、车库等
非居住空间，不得单独出租用于
居住。”

《条例》实施后不久，记者就

以消费者的身份来到了肖塘路上
的首劲房产。工作人员在简单了
解需求之后便向记者推荐了一间
由车库改造而成的房间。“东西非
常齐全，你甚至可以在里面烧
饭。”这名工作人员说道。

10 月上旬，记者同样以消
费者的身份来到了沪杭公路上
香榭国际旁的易居房友中介公
司。在了解记者的预算后，工
作人员便把记者带到了一处由
阁楼改造的房间，房间内除了空
调、床铺等租房必备的家用电器
和家具外，记者还看见抽油烟机
等厨房电器。房间内，除了易居
房友的工作人员，还有一名自称
是替朋友管理租房事宜的女
士。见记者对此房屋不满，随
后这名女士又拿出了别的房屋
钥匙，向记者介绍起该小区别

的房屋。
随后，记者跟随她来到香榭

国际小区内一处地下室，刚步入
地下室，记者就闻到了一股异
味。据介绍，这间房子的地下室
被房东装修成了两个单间，两户
人家共用一个卫生间。走访中
记者还发现，这类将地下室、阁
楼等处进行改造出租的房子布
局都十分相似。那名自称替朋
友管理房子的女士也证实了记
者的观察：“这些房子的装修、布
局基本是一样的。只是根据楼
层的不同，租金会有高低。”

在链家走访时，记者并未发
现工作人员有介绍地下室、车库、
阁楼等房屋的情况。链家的工作
人员也告诉记者：“《条例》对我们
的工作影响不是很大，也不会因
为新规而影响房租的价格。”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猥亵儿童的前提一
定是与儿童发生身体接触吗？
当然不是，需要警惕孩子们遭遇
网络世界的“隔空猥亵”。青年
报记者从奉贤区检察院10月14
日举行的“沪未来·未小贤”品牌
五周年主题活动上获悉，上海司
法正在严打“隔空猥亵”儿童！

网上诱骗女生拍摄隐私
部位获刑12年

上海二中院曾宣判了一起
网络猥亵儿童案，对被告人张某
某作出了从重处罚的判决。

1982年出生的张某某初中
文化，长期无稳定工作。张某某
曾因犯猥亵儿童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2年8个月。刑满释放后的
张某某再次将目标锁定在中小
学女生身上。

张某某利用社交平台进入
小学、初中聊天群，假冒女生身
份添加未成年女生为好友。他
诱骗多名9至11岁的女生拍摄
隐私部位的照片或视频，并通过
网络发送给他观看。

相关图片和视频被家长发
现后向警方报案。警方在张某
某住处将他抓获。到案后，张某
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一审法院认为，张某某以刺
激或满足性欲为目的，对多名不
满十四周岁的儿童实施猥亵，构
成猥亵儿童罪，依法判处其有期
徒 刑 12 年 ，剥 夺 政 治 权 利 3
年。张某某不服一审判决，向上

海二中院提起上诉，认为其行为
属于网络猥亵，没有肢体接触被
害人，社会影响较小，原判量刑
过重。

上海二中院认为，张某某猥
亵儿童多人，且系同类犯罪累犯，
主观恶性极大，被害人均为不满
十二周岁的幼女，依法应从严惩
处，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各方要努力保障未成年
人上网用网安全

上海检察机关目前正依法
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网络犯罪，
保障未成年人上网用网安全。
准确理解、适用法律及相关司法
解释，严厉打击“隔空猥亵”等
网络犯罪，同时推动网络社交
平台治理。

记者发现，“隔空猥亵”案
中，未成年人往往容易因误判网
聊对象身份而放松警惕，暴露出
网络认知、自我保护与监管防护
的多重漏洞。对此，奉贤区检察
院对社会各方提出提醒与建议。

未成年人要树立自我保护
意识。网络聊天中，对方的性
别、年龄、职业等信息均可能
是伪装，切勿因“对方是小姐
姐”等表面信息放下戒备，记住

“隔着屏幕，你无法确认对方真
实身份”。

家长要强化监护与引导责
任，日常要有意识地加强网络
安全教育，向孩子讲解网络风
险，让孩子明白“虚拟聊天≠安全
无害”。

网络服务提供者，要履行平

台监管义务。根据法律规定，落
实好身份核验责任，从源头减少

“伪装身份”的可能性。

《住房租赁条例》实施一个月，市场落地情况如何？

仍有中介违法出租车库、地下室

找你聊天的不是小姐姐，而是猥琐大叔！
上海司法严打“隔空猥亵”儿童

今年9月15日《住房租赁条例》（下文简称为《条例》）已正式落地实
施，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沪上房屋租赁市场有什么变化？带着这个问
题，青年报记者以租客的身份走访了链家、易居房友、首劲房产等多家中
介，走访过程中发现，沪上多家中介仍然存在将车库、地下室等《条例》中
明令禁止出租的空间进行租售的现象。 青年报见习记者 张振宇

那么依照规定，房东将地下

室、车库等空间改造成房屋出租

是否违法？中介将此类房屋介

绍给租客是否也是违法行为？

消费者在面对此类情况时该如

何维权呢？记者就此分别咨询

了北京浩天（长沙）律师事务所

的邓忆敏律师和陕西唐言律师

事务所的沈佳伟律师。

沈佳伟律师告诉记者，房东

擅自将地下室、车库、阁楼等非居

住空间改造后出租用于居住，属

于违法行为。若房东违反上述规

定，将面临行政处罚。根据《条

例》第三十九条，房产管理部门可

责令其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拒不

改正的，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2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中介

机构若明知此类房屋存在违法行

为仍然提供中介服务的，也构成

违法。依据《条例》第四十四条，

将被责令改正、警告，处2万元以

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

的，或将面临停业整顿。

此外邓忆敏律师提醒消费

者，若租客因租住违规房源面临

被查处后搬离的困境，租客应积

极维权。邓忆敏告诉记者，消费

者应先收集证据，在维权过程中

消费者应务必保存好租赁合同、

付款凭证、与房东和中介的聊天

记录（特别是承诺可以正常居住

的内容）、房屋现状的照片和视

频等。

随着《条例》的落地实施，虽

然目前住房租赁市场仍然存在

一些问题，但两名律师均表示，

总体来看《条例》的出台在很大

程度上让我国的住房租赁市场

变得更加健康、有序。邓忆敏对

记者表示：“《条例》的出台是重

要一步，但‘徒法不足以自行’。

只有通过严格的执法、行业的内

省、平台的尽责和法律的持续完

善，形成合力，才能更好地保护

广大租客的权益。”

前不久实施的《条例》规定

出租人应当与承租人实名签订

住房租赁合同，并按照规定办理

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备案

不得收取费用。承租人也可以

办理备案。那这是否意味着即

便是房东不配合，租客也可以自

己申请备案，随后顺利地拿到居

住证？

在走访过程中，记者也询

问了多家中介。易居房友和首

劲房产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如果租地下室、车库的话，租客

拿着租赁合同去备案，大概率

不会通过。

那么对于外省市来沪租房

的群体来说，他们怎样才能顺利

拿到居住证呢？记者随后查阅

了上海市“一网通办”网站上关

于居住证新办的规定：“受理条

件：1、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在

本市办理居住登记满半年；2、符

合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

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居住

在违法建筑或者有违法居住行

为的，不予办理《居住证》。”

而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租客

在租房的时候租到车库、地下室

等被《条例》禁止出租的场所时，

他们有可能会在办理居住证时

遇到困难。那为什么在面对有

异味、无法办理居住证等困难

时，还是有很多租客坚持选择租

地下室、车库呢？一名租在地下

室的租客告诉记者：“说到底还

是因为便宜，如果我有条件，肯

定不会住这里的。”这名租客表

示，他们也知道这些房源存在安

全隐患，但无奈于囊中羞涩，只

能选择妥协。

新规之下，谁在铤而走险？

为求便宜，明知隐患仍居住

房东、中介的行为已经违法

租客

现场

中介带记者来到一处由地下室改造的房屋。 青年报见习记者 张振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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